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拟豁免控股股东履行部分承诺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作为中

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或“公司”或“上市公司”)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拟豁免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中储集团”） 履行有关承诺的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豁免相关承诺的背景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

55号）（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确实已无法履行

或履行承诺将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承诺相关方无法按照前述规定对已有承

诺作出规范的，可将变更承诺或豁免履行承诺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拟豁免相关承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 

2012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以上市公司作为物流业务整合及发展的唯一平台和

主体，在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承诺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鼓励国有控股

公司整体上市的指导意见和证监会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置入上市公

司、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转型、终止等方式）处理所属物流相关资产业务，以

                                                             
1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资委等有关文件关于国企改革和公司制改革的政策精神，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

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企业名称由"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变更为"

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后来公司名称又变更为“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与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承诺实际履行情况 

在承诺履行期内，中储集团已将成都中储发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武汉物流服务中心大楼转让给中储股份；而且，为满足城市规划的要求，中储集

团下属三家企业，即郑州中储物资流通中心、中国物资储运武汉江北公司、中国

物资储运总公司沈阳铁西一库，所拥有的土地已被政府收储。因此，中储集团已

履行了部分承诺。 

（二）部分承诺无法履行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容，因当地政府规划调整、交通管制、产业格局调整等

原因，中储集团仍有部分物流相关企业面临土地交储、亏损及经营业绩不佳等情

况；而且，上述企业持有的土地均为划拨地，变更土地性质需缴纳大额土地出让

金。上述原因导致中储集团无法按照承诺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转型或终止，且

若将亏损及业绩不佳企业转让给中储股份，则不利于维护中储股份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因此，根据《监管指引》等相关规定，为维护中储股份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申请豁免履行上述无法履行的承诺。上述承诺的豁免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 

（三）本次拟豁免相关承诺的审议程序 

本次拟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之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和

监事会七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表示

同意的意见，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民生证券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认为： 

1、本次拟豁免中储集团履行部分承诺之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2、本次拟豁免中储集团履行部分承诺之事项符合《监管指引》和《通知》

的相关规定。因此，民生证券对本次拟豁免中储集团履行部分承诺之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